
华中师范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第 21号 
华中师范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通报表扬基层单位和个人工作方案 

 

校内各单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学校党委、行政的坚强领导下，全校各单

位和广大教职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教育部、湖北省委省政府、

武汉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扎实做好联防联控工作。

广大教职工冲锋在前、勇敢逆行，夜以继日、连续奋战，构筑起生命安全

的坚固防线。根据上级有关通报精神，经学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同意，

拟在近期以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名义面向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遴选通报

表扬一批基层单位和个人的先进事迹。现制定遴选方案如下： 

一、遴选范围 

全校各基层单位（含二级单位所属内设机构）和教职工。 

二、遴选条件。                       

（一）基层单位 

    1.组织领导和运行机制到位。及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疫情防控工作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教育部、湖北省委

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及学校党委、行政工作要求，压实防控责任，

建立健全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

治的严密防线。 

2.思想政治舆论引导到位。按照学校疫情防控的统一部署，切实发挥

动员、组织和凝聚群众的职责，广泛深入宣传疫情防治知识和防控措施，

引导本单位师生正确理解、积极配合、科学参与疫情防控。疫情防控期间，

未出现违反防控工作有关规定的问题。 

3.服务师生关怀帮扶到位。对本单位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老幼弱、

医护人员家属等群体关心关爱，服务保障到位。积极做好被隔离人员的医

疗救治、卫生管理、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工作。 

4.推动疫情防控贡献突出。积极发挥单位作用和师生特长服务疫情防



在 — 2 — 在  

控，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突出贡献，在学校或社会上取得良好反响。 

（二）教职工个人 

1.带头参加疫情防控，自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学校党委行政各项防控部署要求。 

2.带头做好舆论引导，宣传防范知识，解读政策措施，相信科学，不

信谣、不传谣。 

3.带头发扬奉献精神，急难险重时刻挺身而出、科学防控、迎难而上。 

4.带头顾全防疫大局，坚守岗位、团结同志，服务师生、创新方法，

为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出突出贡献。 

三、遴选名额                      

基层单位 10个，教职工个人 20名（共产党员 15名，一线职工 5名）。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从严从实遴选。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要会同党委组织部等

单位，根据前期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抓好提名推荐，经学校党委常委会

议研究审议后确定。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遴选工作，把疫情防控阶

段性总结、评议、遴选作为培养典型、发现典型、弘扬先进的过程，作为

提升疫情防控工作能力、提高疫情防控工作水平的重要内容和抓手。 

2.严格标准，进行充分研究。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和各有

关单位要对拟通报表扬对象进行认真考察，多方面听取意见。各单位提名

的人选，要集体研究确定推荐名单，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告后报指挥部

办公室。 

3.发扬民主，注重工作实绩。要将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个人表现作为重

要参考依据，充分考虑有关人员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情况，

适当结合日常工作表现，把真正干了事、干得好的人员遴选出来。 

4.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被通报表扬单位要报送基层单位和个人

事迹（1000字内）到指挥部办公室。学校党委、行政将进一步通过多形式、

多渠道宣传展示被通报表扬的基层单位和个人的先进事迹，进一步营造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良好氛围。                                    

疫情结束后，学校党委、行政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有关要求做

好整体工作总结和表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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